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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2)1421/18-19(01)及 CB(2)310/19-
20(01)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A)。  
2.  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政府當局就《2018 年
歧視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提出
的擬議修正案擬稿。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政府當局須就委員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

在會議席上所提出的事宜 (請參閱附件 B)提供書面
回應，以及提供其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整套修正案

的最終擬稿，供委員考慮。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及其就
條例草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的最終版本已

在 2020 年 1 月 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460/19-20 號文件發給委員。秘書處
在 2020 年 1 月 13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2)515/19-20 號文件中告知委員，關於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及政府當局就條例草

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的最終版本，秘書處

在指明限期前並無接獲委員的任何意見。

因此，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

工作。 )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 時 25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4 月 1 日  



附件A 

《 2018 年歧視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1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 
時間：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1156 -  
001205 
 

主席  主席致開會辭  
 

 
 

001206 - 
00302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 2019 年 5
月 7 日會議席上所提事宜作出的回應
( 立 法 會 CB(2)310/19-20(01) 號 文

件 )，當中夾附政府當局就《 2018 年
歧視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 ")提出的修正案擬稿。關於提
出另一法案以修訂《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 章 )，就保障免受基於餵哺母
乳的騷擾訂定條文 ("該另一法案 ")，
政府當局述明提出該另一法案的擬議

時間安排。  
 
主席認為，因應內務委員會在選舉正

副主席方面出現延誤，對處理須由內

務委員會決定的事務 (包括是否成立
另一法案委員會就該另一法案詳加研

究，又或在該另一法案提交立法會首

讀後將其交付本法案委員會審議 )造
成影響，因此未能確定該另一法案何

時會在立法會進行審議，政府當局較

宜按其計劃的編排，進行現正審議的

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以便在今個會

期內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003026 - 
003356 
 

主席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署任 ) 
政府當局  
 

關於政府當局提出的擬議修正案擬

稿，在條例草案第 5 部加入義工和實
習人員，藉以在《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 章 )及《種
族歧視條例》 (第 602 章 )下禁止在共
同工作場所的騷擾，法案委員會法律

顧問提出下列事項：  
 
(a)  關於 "volunteer (義工 )"的擬議定義

(即 "volunteer (義工 ) means a person 
who performs volunteer work other than 
in the capacity of an employ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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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employee"/"義工 (volunteer)指並 非
以僱主或僱員身分進行義工工作

的人 ")，為何在擬議定義中使用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作 )"一詞而
不使用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
一詞；以及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
作 )"及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
這兩個用詞的涵義和涵蓋範圍有

何分別；  
 

(b)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是次立法工
作中，把《性別歧視條例》及

《殘疾歧視條例》所有相關條文

(包括政府當局將就條例草案提出
的修正案 )中的 "提出法律程序 "，
修訂為 "提起法律程序 "，使之與
《種族歧視條例》一致；及  

 
(c)  在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5 部第

3 分部 提出 的修正 案中 ，涉及
《種族 歧視 條例》 擬議 新訂第

47A(6)條的英文本有一項輕微排
印錯誤 (即 "an vo lunteer")。  
 

政府當局表示：  
 
(a)  與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相

比，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作 )"一
詞的重點在於義工的身份，其詮

釋空間較廣泛，藉以保障以義工

身份並在沒有僱傭關係的情況下

工作的人士；  
 

(b)  由於《性別歧視條例》及《殘疾
歧視條例》在 1990 年代草擬，
而 《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 則 在

2008 年草擬，因此採用了不同的
草擬方式。然而，在該等條例的

相關條文中， "提出法律程序 "及
"提起法律 程序 "這 兩種表述 方
式，帶有相同的法律涵義；及  

 
(c)  政府當局會更正法案委員會法律

顧問所指出的排印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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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3357 - 
004000 
 

主席  
鄭松泰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鄭松泰議員的提問時表

示，在條例草案第 5 部下的 "場所使
用者 "擬議定義中 (在《性別歧視條
例》擬議新訂第 23A 條、《殘疾歧

視條例》擬議新訂第 22A 條及《種

族歧視條例》擬議新訂第 24A 條之

下 )，明文加入 "實習人員 "及 "義工 "
後，未必符合 "僱員 "的定義但以實習
人員或義工的身份在某工作場所工作

或置身該工作場所的人士 (例如進行
實習工作的社會工作學科學生 )，會
就免受在共同工作場所的騷擾獲得保

障。  
 
政 府 當 局 就 其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310/19-20(01)號 文件 )第 14(b)
段作出解釋，並舉例說明哪些可造成

對餵哺母乳的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

性的環境的行徑，可被視作該另一法

案就餵哺母乳的女性免受騷擾制訂的

擬議保障範圍下的騷擾作為。  
 

 

004001 - 
004551 
 

主席  
容海恩議員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容海恩議員的提問時確

認， "實習 "的擬議定義擬涵蓋為取得
某專業或學術資格而必須完成的工作

(例如大律師學生的實習工作 )。  
 
容議員就以下事宜作進一步提問 /表

達關注：  
 

(a)  建議就騷擾餵哺母乳的女性作出
的制裁 (將在該另一法案下訂明 )
與現時 就性 騷擾作 出的 制裁的

比較；  
 
(b)  政府當局會否在該另一法案下，
就孕婦免受騷擾提供保障；及  
 

(c)  政府當局會否積極採取措施，提
高市民 對基 於懷孕 的歧 視的認

識，並考慮引入新的訂明範疇 (例
如出席立法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

會議 )，藉以在現行反歧視法例下
提供範圍更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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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在該另一法案下， "騷擾 "一詞會
界定為包括性騷擾及對餵哺母乳

的女性的騷擾。在《性別歧視條

例》的若干條文中，對 "性騷擾 "
及 "作出性騷擾 "的提述將以 "騷
擾 "及 "作出騷擾 "取代，使《性別
歧視條例》下現時適用於性騷擾

的條文，亦適用於對餵哺母乳的

女性的騷擾；  
 
(b)  根據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任何
人如騷擾餵哺母乳的女性，所受

到的制裁與就性騷擾作出的制裁

相同；及  
 
(c)  容議員提出的其他事宜會在平等

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整全地審
視免受性騷擾的保障的適用情況

和相關事宜後，在較後階段一併

考慮。  
   

004552 - 
005122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署任 ) 
 

陳志全議員支持在 "場所使用者 "的定
義中，加入 "實習人員 "及 "義工 "，以
保障他們免受其他場所使用者的性騷

擾、殘疾騷擾及種族騷擾。  
 
陳議員就以下事宜提問：  
 
(a)  參與義工活動並為此收取主辦活
動機構 /團體的 "車馬費 "或紀念

品的人士，會否仍被視作義工；

及  
 

(b)  以 循 環 推 論 的 方 式 ， 在 界 定
"volunteer ( 義 工 )" 一 詞 時 提 述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作 )"，做法
是否恰當。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a)  就條例草案第 5 部而言， "義工 "

指 "並非以僱主或僱員身分進行義
工工作的人 "。這個定義旨在形容
義工的身份，並將之與僱主及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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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員清楚區分，以免影響現行反歧

視條例下僱用的概念；  
 

(b)  根據現行反歧視條例， "僱用 "界
定為 "根據僱用合約或學徒訓練合
約的僱用；或根據由個人親自進

行任何 工作 或勞動 的合 約的僱

用 "，而且不應單憑是否涉及報酬
作出判斷。因此，參與義工活動

並收取 "車馬費 "/紀念品的人士如
並非根據合約僱用以進行義工活

動，不會被視作 "僱員 "；及  
 

(c)  政府當局建議在 "volunteer (義工 )"
的定義中使用 "volunteer work (義工
工作 )"一詞，以把重點放在義工
的身份，同時可廣泛涵蓋在僱傭

關係以外進行義務性質工作的人

士。相比之下， "義務工作 "一詞
側重於工作性質，可能會令人產

生錯覺，認為有關定義所強調的

是有否涉及報酬。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根據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93)，
"義工 "如作為名詞，主要指 "自願以
任何身份提供其服務的人士 "；如作
為形容詞，則指 "屬於義工的或關於
義工的 "。該類服務會否帶來金錢上
的 報 酬 ， 似 乎 並 非 一 項 相 關 考 慮

因素。   
 
政府當局須以書面解釋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作 )"及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
作 )"這兩個用詞的涵義和涵蓋範圍有
何分別，以及為何在 "volunteer (義工 )"
的擬議定義中使用 "volunteer work (義
工工作 )"一詞而不使用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一詞。  

 

 
 
 
 
 
 
 
 
 
 
 
 
 

 
 
 
 

 
 
 
 
 
 
 
 
 
 
 
 
 
 
 
 
 

 
 

政府當局   
(請參閱附件
B 第 1(a)項 ) 

005123 - 
005529 
 

主席  
鄭泳舜議員  
政府當局  

鄭泳舜議員作出申報，表明他是平機

會委員，並表示支持政府當局計劃提

出另一法案，就保障免受基於餵哺母

乳的騷擾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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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鄭議員關注到，有人在一些討論區對

懷孕僱員作出歧視性言論。他詢問下

述事宜： (a) 關於在條例草案獲通過
後， 4 項反歧視條例會提供範圍更大
的保障，平機會就此將會進行哪些宣

傳工作；以及 (b) 政府當局如何處理
在互聯網上作出的歧視作為。政府當

局就提問作出回應。  
 

005530 - 
005831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就某些行業的從業員 (例如在香港以
外工作的領隊 /導遊，以及租用的士

經營的的士司機 )在姚思榮議員所提
的情況下，會否就免受騷擾獲得保障

進行討論。  
 

 

005832 - 
010314 
 

主席  
潘兆平議員  
政府當局  

潘兆平議員支持在 "場所使用者 "的定
義中，加入 "實習人員 "和 "義工 "。  
 
政府當局回應潘議員的提問時表示，

採用彈性工作安排的人士 (例如自由
工作者 )會否就在共同工作場所免受
騷擾獲得保障，視乎該人是否在條例

草案第 5 部 "場所使用者 "的擬議定義
的涵蓋範圍內 (即他 /她以哪種身份進

行工作 )。舉例來說，就反歧視條例

的目的而言，與酒吧東主訂立合約以

在酒吧表演的樂師可能會被視為 "僱

員 " ， 而 酒 吧 東 主 則 會 被 視 為

"僱主 "。  
 

 

010315 - 
010759 
 

主席  
陸頌雄議員  
政府當局  
 

陸頌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打擊種

族中傷的作為，並考慮擴闊《種族歧

視條例》下 "種族 "的定義，以處理基
於公民及居民身份的歧視。  
  

 

010800 - 
011410 
 

主席  
副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副主席的提問時表示，

某人可否被視作 "僱員 "並獲得保障，
視乎有否與 "僱主 "訂立僱用合約或學
徒訓練合約，或由個人親自進行任何

工作或勞動的合約。一如較早時所解

釋，按照現行 4 項反歧視條例的定
義，何謂僱用不應單憑有否報酬此一

因素作出判斷。兩方為提供服務而訂

立合約所作出的口頭協議，亦可適當

地獲得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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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副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提出該

另一法案，就保障免受基於餵哺母乳

的騷擾訂定條文。政府當局表示會在

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進行與該另一

法案有關的立法工作。  
 

011411 -  
012634 
 

主席  
黃碧雲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署任 ) 
 

黃碧雲議員歡迎在 "場所使用者 "的擬
議 定義 中 ， 加入 "實 習 人 員 "和 "義
工 "。    
 
她 認 為 "internship (實 習 )"的 擬 議 定
義，特別是中文文本的對應寫法，即

"通常稱為實習的任何其他期間的工
作 "，未能清楚界定通常稱為實習的
工作類別。政府當局解釋使用現時的

對應寫法背後的理據。  
 
政 府 當 局 須 考 慮 檢 討 "internship (實  
習 )"及 "intern (實習人員 )"的擬議定義  
的草擬方式 (包括中文文本及英文文
本 )，令該兩個用詞的定義更清晰明
確。  
 

 
 
 
 
 
 
 
 
 
 
 
 
 
政府當局   
(請參閱附件
B 第 1(b)項 ) 
 

012635 - 
012915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就 "義工 "的擬議身份的涵蓋範圍進行
討論。   
 

 

012916 - 
013111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提供其就條例草案提出的

整 套 修 正 案 的 最 終 擬 稿 (中 、英 文
本 )，以供委員考慮及納入法案委員
會報告。有關文件應： (a) 納入政府
當局經考慮委員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

問所提的事宜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

任何進一步修正案；以及 (b) 改正法
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指出的輕微排印

錯誤。  
 

政府當局  
(請參閱附件
B 第 2 項 ) 
 

013112 -  
014010 
 

主席  
黃碧雲議員  
政府當局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署任 ) 

討論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僱主的轉

承責任，以及僱主可採取哪些切實可

行的措施，防止實習人員及義工在僱

用過程中，於共同工作場所作出違法

的騷擾作為。  
 
黃碧雲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宣

傳，提醒僱主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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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討論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他們在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方面的轉

承責任。  
 

014011 -  
014400 
 

主席  
毛孟靜議員  
政府當局  
 

就 "實習人員 "及 "義工 "的擬議身份的
涵蓋範圍進行討論。  

 

014401 - 
014451 
 

主席  
 

主席作總結發言。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4 月 1 日  



 
 

 
 

 
 

《 2018 年歧視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因應 2019 年 12 月 9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關於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5 部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據此建議在《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 章 )、《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 章 )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 )下，將在共同工作場所
中涉及包括義工和實習人員在內的騷擾列作違法，政府當局須

就委員及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提的下列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a) 關 於 "volunteer (義 工 )" 的 擬 議 定 義 (即 "volunteer 
(義工 ) means a person who performs volunteer work other 
than in the capacity of an employer or employee"/"義工
(volunteer)指並非以僱主或僱員身分進行義工工作
的人 ")，為何在擬議定義中使用 "volunteer work (義工
工作 )"一詞而不使用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
一詞；以及 "volunteer work (義工工作 )"及 "voluntary 
work (義務工作 )"這兩個用詞的涵義和涵蓋範圍
有何分別；及  

 
(b) 為回應部分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檢討

"internship (實習 )"及 "intern (實習人員 )"的擬議定義
的草擬方式 (包括中文文本及英文文本 )，令該兩個
用詞的定義更清晰明確。  

 
2.   政府當局須提供其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整套修正案的

最終擬稿 (中、英文本 )，以供委員考慮及納入法案委員會報告。
有關文件應： (a) 納入政府當局經考慮上文第 1 段所提述的事宜
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任何進一步修正案；以及 (b)  改正法案
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指出，在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5 部第 3 分
部提出的修正案中，涉及《種族歧視條例》擬議新訂第 47A(6)
條的英文本的一項輕微排印錯誤 (即 "an volunteer")。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12 月 12 日  

附件 B 
 

立法會 CB(2)390/19-20(01)號文件  
 
 


